
 

GE. 08-50422 (C) 050308 180308 
 

联 合 国   TD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429 
28 Februar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二届大会  

阿克拉，加纳  

2008 年 4 月 20 日至 25 日  

会  前  活  动  

贸易和发展援助：实现全球团结新倡议 

2008 年 1 月 24 日至 25 日，曼谷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说明* 

讨  论  摘  要  

 1.  这次会前活动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 (贸发会议、亚太经

社会、非洲经委会、欧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西亚经委会、环境署、开发署 )贸

易工作组主持下于 2008 年 1 月 24 是至 25 日在曼谷召开的。  

 2.  《贸易援助倡议》是从发展角度探讨援助、贸易和发展关系时脱颖而出

的。这是国际社会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因为它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若要任何

贸易改革努力真正对发展产生有意义的长远影响，就必须同时提供专用于贸易的

发展援助。为了从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中获益，贸易援助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型国家巨大的贸易发展需要一致。这一点从亚洲及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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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促进出口增长所需的大量与贸易有关的需要来看，

便很明显。这些需要涉及供方能力建设以及制成品、初级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降低经营贸易的成本，包括改善运输和贸易便利化设施；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

建立能力以满足不断变化且日益严格的产品标准。由于优惠侵蚀和竞争加剧，应

付调整费用非常重要。此外，考虑到这类倡议的重要发展作用，促进和加强发展

中国家区域经济进程必须成为贸易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还必须维

护国家政策的独立性，根据国家和区域层级的需要提供，并满足共同可持续发展

需要。  

 3.  贸易援助连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为贸易提供了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使

其能够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下成为发展的有效催化剂。世贸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

议授权的《贸易援助倡议》为推进贸易援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作为贸易援

助提供的支助应反映世贸组织贸易援助工作队规定的六类支助。与此同时，必须

认识到贸易援助既非“多哈回合”迅速得出的面向发展的成果的替代品，也不是

得出这一成果的必要条件。贸易援助应当与多哈回合相辅相成，而且应当成为旨

在与其他发展措施一起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的更为广泛的发展计划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4.  有必要不断对贸易援助加以评估，以确定提供的援助数量和质量及其对发

展的影响。世贸组织的全球审查以及国家一级的审查和监测都是很重要的机制。

不过，这些审查不应当给受惠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带来过度的负担。监测和评价工

作应继续在全球审查国家一级监测、贯彻执行贸易技术援助的捐助方和机构等层

次进行。  

 5.  南南贸易援助已逐步成为北南贸易援助的一项重要补充。这不但涉及资金

援助，而且还涉及工艺和技术援助，因此在监测和评估方面应特别加以注意。  

 6.  贸易援助的受益所有权和承诺参与，要求将贸易援助结合到国家发展进程

中去，并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国家协调机构、受益者获得预期的贸易援助基金是倡

议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拟定计划期间，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区域开发

银行和联合国系统的参与也很重要，以便便利它们承诺参与这些方案。“增强综

合框架”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援助的重要平台。  



    TD/429 
    page 3 

 7.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制定贸易援助计划采用统筹办法有利于加强这

种倡议的有效性。受益者和捐助者之间及各自之间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

协调一致的方法，是促进各方对问题形成一致看法所必不可少。明确地将贸易援

助倡议结合到政府间进程中去将会提高其对国家政府的公信力。还应当将贸易援

助倡议结合到贸发十二大和《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共识》中期审查工作中去。这

样做可确保贸易援助促进贸易和帮助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

目标》。  

 8.  从贸易援助的现时水平以及预期即将收到的贸易援助资金来看，数额似乎

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实绩，并通过贸易使生活在贫困和极端贫困

的人的生活得到重大改善。因此，贸易援助实质上必须是当前发展援助附加的援

助，其规模必须大到足以满足政策、供应和竞争性贸易发展等方面的需要。贸易

援助原则必须包含可预测性和不引起债务的备选方案，并应强调受益者与发展伙

伴双方的共同责任。《巴黎宣言》所载援助原则在这里是否适用应加以审查，尤

其是涉及南南的贸易援助。贸易援助应当开发受益者利用增多的贸易援助的能

力，尤其是在缺乏有效贯彻执行机制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援助的体制支持机制应

当包括捐助者一级的快速拨款机制，以及受惠国在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广泛磋商进

程，以便除其他外，制定适当的贸易援助项目提案。  

 9.  若要发展贸易，私营部门就必须参与，并在关于贸易援助的政策对话和政

府间进程中有发言权。建立贸易援助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是一个提供贸易援

助的有效机制。此外，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提高

认识和对贸易援助采取参与性做法。这种参与必须结合到国家和区域贸易援助委

员会的工作中去。  

 10.  联合国机构的重要作用是在多边、区域和国家各级以补充世贸组织在这

一进程中所作贡献的方式，贯彻执行贸易援助倡议。在这方面，需要在所有各级

进一步协调政策和确定优先事项，在获得资源和贯彻执行贸易援助倡议方面采取

一致、协同的做法。贸发会议、开发署、环境署、国贸中心，亚太经社会、非洲

经委会、欧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和西亚经委会必须按照各自在贸易技术援助领

域的比较优势，相辅相成地携手合作。贸易援助的协调可利用现有的机制进行，

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贸易工作组、联合国行政首长理事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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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能力组、以及“一个联合国”国别方案。世贸组织咨询小组是加强世贸组

织、区域开发银行、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的又一个机制。进行

共同的贸易援助活动总结反思联合国机构的经验，可能会成为贸发十二大的成果

之一。代表们建议，除了开展当前的贸易援助活动之外，贸发会议可在监测和评

估南南贸易援助方面起领导作用，为世贸组织贸易援助倡议提供补充。  

 11.  贸发十二大可视情况审议这些建议的有关部分问题，为国际贯彻执行贸

易援助倡议的努力作出贡献，并将该倡议置于更广泛的发展对话与合作的范围

内。  

 

--  --  --  --  -- 


